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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5〕110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征求
《关于对建筑业企业及项目管理人员实行
实名制管理制度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业协会、区勘察设计协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工程质量，加强工地人员到位履职的监督管理，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我局草拟了《关于对建筑业企业及项目管理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制度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为提高管理办法的质量和可操作性，现公开征求意见。
有关单位可以在2015年4月16日下班前，通过以下方式向我局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
一、通过政务网方式将意见建议传至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端口。
二、通过现场提交书面意见建议交至：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三路1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601室建管科。
三、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建议寄至：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三路1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601室建管科，并在信封上注明“建筑业企业及项目管理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修订意见和建议”的字样。
四、通过传真方式将意见建议传至：0757-81213215。
五、通过邮件发送至jsj_jgk@nanhai.gov.cn。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4月10日
关于对建筑业企业及项目管理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制度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在我区建筑业市场，减少和杜绝企业在我区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等行为，督促企业(或分公司)公司一级加强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落实企业和项目负责人带班制度，促进现场管理人员到岗履职，全面提升我区在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水平，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2011）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经研究，我局决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对在我区承接业务的建筑业企业及其项目管理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制度。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企业和项目部管理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的方式
为确保对人员身份的准确识别，防止冒用身份，并尽量降低误判率，我区采用掌静脉生物认证识别信息（以下简称“掌静脉信息”）技术对人员的身份进行确认。日常对管理人员的实名制管理主要采用掌静脉信息识别终端将人员身份确认信息传送到管理系统服务器，由系统进行考勤查询统计。
二、管理人员实名制管理范围
（一）企业管理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要求各建筑业企业（或驻佛山分公司）必须按本规定要求，指定和督促以下企业管理人员定期办理人员到位考勤确认。
1.施工企业（含总承包企业、专业分包企业及劳务分包企业）的企业管理人员应不少于3人，包括：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负责人；
2.监理企业的企业管理人员应不少于3人，包括：企业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负责人；
3.市外企业的企业管理职能若授权给其佛山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履行的，分公司应建立相应的质量安全管理机构，按上述《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配足企业管理人员，并由分公司负责督促相关管理人员按规定办理人员到位确认手续。
上述企业管理人员名单应与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手册登记的人员一致。
（二）项目管理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要求参与工程投标或办理施工报监报建手续时，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需办理身份确认手续。
三、掌静脉信息的采集录入
在我区承接业务的施工、监理等建筑业企业和项目管理人员，应在2015年  月  日前分期分批到我局指定窗口办理的掌静脉信息采集备案工作，采集时应出示个人二代身份证及资质证书核对。掌静脉信息采集备案时间安排见下表：
	批次
	采集时间
	企业类别
	采集人员

	1
	2015年 月 日至 月 日
	区内企业
	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注册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

	2
	2015年 月 日至 月 日
	区外市内企业
	

	3
	2015年 月 日至 月 日
	市外省内企业
	

	4
	2015年 月 日至 月 日
	省外施工企业
	

	5
	2015年 月 日至 月 日
	统一补充采集


四、管理人员实名到位考勤程序
工程建设期间，项目责任单位的人员应定期到我局或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进行掌静脉考勤。企业亦可在工程项目现场配置掌静脉信息识别终端设备，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在项目现场进行掌静脉考勤。
（一）企业管理人员定期到位考勤要求
一般企业每月办理一次到位确认手续；被列为我区重点监控的企业，以及在各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检查中评分不合格的企业，应每月办理两次到位确认手续，实施差异化管理。
（二）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定期到位考勤要求
项目管理人员实名制考勤的方式主要分为工程质量控制点的人员到位要求以及管理人员每月到位率要求的考勤，具体要求分别按照表1和表2执行：
表1：工程质量控制点的人员到位要求
	责任主体
监督阶段
	监督交底
	验槽
	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深基坑（子）分部验收
	桩基（子）分部验收
	地基与基础分部验收
	主体分部验收
	装饰装修分部验收
	节能分部验收
	竣工验收
	日常监督检查
	专项检查

	建设单位
负责人
	√
	√
	√
	√
	√
	√
	√
	√
	√
	√
	
	√

	勘察单位
项目负责人
	√
	√
	
	√
	√
	√
	
	
	
	√
	
	Δ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
	√
	
	√
	√
	√
	√
	√
	√
	√
	
	Δ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
	
	√
	√
	√
	√
	√
	√
	√
	√
	√
	√

	
	专业监理工程师
	√
	√
	√
	√
	√
	√
	√
	√
	√
	√
	√
	√

	
	监理员
	√
	√
	
	√
	√
	√
	√
	√
	√
	√
	√
	√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
	√
	√
	√
	√
	√
	√
	√
	√
	√
	√
	√

	
	专职安全员
	√
	√
	√
	√
	
	
	
	
	
	
	√
	√


注：“Δ”为涉及勘察、设计方面的质量专项检查时必须参加。
表2：管理人员每月到位率要求
	单位
人员
	总公司或分公司管理人员
	项目管理人员

	
	企业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或安全生产负责人带班检查
	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
	专职安全员/专业监理工程师

	施工企业
	1次
	80%
	90%

	监理企业
	1次
	30%
	90%

	建设单位
	4次（每周1次）


注：1.重点监控企业重点监控期间管理人员每月需到位2次。
    2.各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检查中评分不合格的企业，下月起3个月内，管理人员每月需到位2次。
五、处理措施
我局管理系统每月统计各施工、监理、勘察、设计企业(或分公司)人员的到位情况，并进行信息公开。对不按要求到位的企业或人员，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作相应扣分。项目管理人员因其他事务需离开施工现场时，应向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请假，经批准后并报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离开。离开期间应由本企业派任其他具有同等资格的人员负责其外出时的日常工作。
（一）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没有按照表1或表2落实到场考勤的，对施工企业按照“对所承建的建筑工程未按规定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的规定，作动态扣3分处理，对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按照“未有效落实本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法定代表人）”或“未有效落实本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作动态扣5分处理。
（二）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没有按照表1或表2落实到场考勤的，按照“作业期间，无正当理由不在施工现场的”，作动态扣3分处理，同时，对施工企业按照《建筑施工、园林绿化、设计施工一体化企业不良行为扣分标准》“检查发现项目经理（建造师或园林项目负责人）、或安全员不在岗，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 作诚信扣分处理，每人每次扣3分。
（三）监理企业没有按照表1或表2落实到场考勤的，对监理企业按照“未对施工现场进行定期安全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的”，作动态扣3分处理，按照《工程监理企业不良行为扣分标准》“管理人员不到位的”，作诚信扣分处理，每人每次扣3分。
（四）施工、监理企业因施工现场上述情况被实施动态扣分的，对应安全管理动态扣分作相应诚信扣分。 

（五）勘察、设计企业没有按照表1落实到场考勤的，按照《勘察、设计企业不良行为扣分标准》“勘察单位不参加工程验收的”或者“设计单位拒绝参加工程结构验收和单位（子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的”，作诚信扣分处理，每次扣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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